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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两城同创”工作讲评会召开

“双创”工作滑坡
情况不容乐观

实施“同舟计划” 促进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四）

什么情况下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人民路澧河桥16日起加固维修
桥体改动不大 人行道将加宽 预计9月30日完工

为促进我市大中专生创业，依据
豫 政 〔2015〕 59 号 文 件 精 神 ， 近
日，我市印发操作性文件，调整大中
专生创业（开业）补贴发放政策。

一、发放范围大幅度放宽。原政
策为初次创业的毕业两年以内高校毕
业生或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指按照
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统一录取并经
全日制学习，毕业后取得普通高校毕
业证的毕业生）。现政策放宽为：初
次创业的毕业五年以内大中专毕业生
或在校大中专学生（包括毕业五年内

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
生以及在校生，毕业五年内的留学回
国人员）；申报受理时间为毕业时限
计算的依据。

二、受理渠道进一步规范。符合
条件的大中专毕业生，可向创业地同
级创业办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提交申请，由同级人社部门负责补贴
发放；其中大中专生创业实体在市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直接
向市人社局就业办提交申请，在校大
中专学生，由所在院校汇总初审后，向

市人社局就业办提交申请，这两类人
员由市级人社部门负责补贴发放。

三、申报受理时限进一步明确。
符合条件的大中专生，可携有关资料
及时到创业办或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所在院校申报，由经办部门
汇总初审后，于每年的3月15日、9
月 15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大中专学生
申请资料、初审意见等报送到同级人
社部门审核公示，经同级财政部门复
核后，及时将 5000 元补贴资金拨付
至申请人。 黄晓刚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
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
劳动能力的，或者停工留薪期
满 （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的延长期限），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应当及时
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也应结合具体情
况，就是否需要安装辅助器具
等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的等级是如
何划分的？

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
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
度的等级鉴定。

劳动功能障碍分为十个伤
残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
的为十级。

生活自理障碍分为三个等
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
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
能自理。

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由国务
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等部门制定。
我国目前使用的是 2014 年由国
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等部门制定
发布的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
伤 与 职 业 病 致 残 等 级》 (GB/
T16180-2014)。

申请人应向哪个部门提出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申请人应当向设区的市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的劳动能
力初次鉴定、复查鉴定。

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负责对初次鉴定或者复查鉴定
结论不服的进行再次鉴定。

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应
该提交哪些材料？多久作出鉴
定结论？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当填
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
交下列材料：

（1）《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件和复印件；

（2） 有效的诊断证明、按
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
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
告等完整病历材料。

（3） 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
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
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4）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规定的其他材料。

初次鉴定和再次鉴定
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
30 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在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后 20
日内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工伤
职工和用人单位。

对初次鉴定结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提出再次鉴定申请。再次鉴定
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最
终结论。 肖应力

近日，市人社局在全省法制人
社建设座谈会上获得全省人社系统

“六五”普法暨法制人社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近年来，市人社局深入贯
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打造“法治人社”为目
标，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深入开
展普法宣传教育，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大力推进服务型行政执
法，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执法监
督，在管理上、培训上、考核上下
功夫、花力气，法治人社建设成效
显著。

管理上求“实”。全面梳理行政

权力和责任清单，清理规范文件，
印制《依法行政手册》，在门户网站
公开 96 项权力和责任清单，确保行
政权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
用制度管权，按制度管事，靠制度
管人。

培训上求“活”。明确提出了在
业务法规上“领导要成为专家，科级
干部要成为行家，工作人员要应知应
会”的要求，通过各种形式推动干部
职工法律知识学习。近年来，先后多
次邀请专家举办法律讲座；开展“每
月学一法，每月考一法”活动；组织人
社业务法规知识竞赛；加强普法宣传

队伍建设，每年都组织一次以上的普
法宣传员培训。

考核上求“全”。一抓执法主
体，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意
识，消除行政执法活动中以情代
法、以权压法、执法违法等现象，
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
平；二抓执法过程，进一步规范行
政执法程序和流程，防止“重实
体、轻程序”，减少执法行为随意
性；三抓执法监督，进一步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从严查处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
行为。 李 杰

近日，市人社局对全市 97 名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党员组织关系进行了
一次集中排查工作。此次排查工作，
旨在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严格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
督，排查采取对照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档案、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党员管

理台账等内容，查清每名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是否是党员，党员档案材料是
否齐全，党员信息是否准确，组织关
系是否已经转接和转接的具体去向。
对查出党员档案材料不齐全、党员信
息不准确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党员，
联系到本人或其部队基层党组织，及

时更正错误信息，尽量补齐相关档案
材料。对党员组织关系未转接或转接
去向不明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党员，
想方设法，逐一核实，弄清未转接或
转接去向不明的具体原因，切实摸清

“口袋”党员基本情况，努力使其回
归组织。 曹选海

我市大中专生5000元创业（开业）补贴发放范围扩大

市人社局获全省“六五”普法暨法治人社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市人社局开展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党员组织关系排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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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昨日，记者从市市政管理处了解到，自
4月16日起，我市开始加固维修人民路澧河
桥（丁湾桥），预计9月30日可完工。

人民路澧河桥位于漯河市中心城区，是
市区内跨越澧河的主要东西通道。该桥于
1993年竣工通车，桥梁全长168.878米，桥
净宽16.5米。设计荷载等级为：汽-15级、
挂-80级，桥面属双向两车道。

2014 年，根据中铁大桥局武汉桥梁科
学研究院监测中心对该桥的监测评估，该桥
被定性为不合格，需对其进行加固维修。之
后，在 2014 年年底，对澧河桥实施了限制
通行措施，增加限高杆，禁止车辆高度在3

米以上或重量在10吨以上的机动车通行。
“此次加固维修主要目的是消除安全隐

患。对桥体改动不大，也不会提高桥梁等
级。”市市政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这次加固
维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桥梁拱肋、立柱等
进行加固。同时，还要拆除桥面铺装层、栏
杆、人行道等附属设施，重新铺装沥青路面、
伸缩缝、桥面排水等附属设施，消除隐患。

由于加固维修后，桥体大致不变，因
此对解决交通拥堵等问题意义不大。不
过，对原有的人行道进行加宽是此次维修
加固的一项内容。据施工方介绍，桥面南
北两侧人行道将在此次改造中采取钢构延
伸的方法，各加宽0.75米。“以前桥面是水

泥罩面，加固维修后，桥面改为沥青罩
面。路人驾车行进在桥上会感到更为舒
适。”这位负责人说。

为了美化桥梁，此次加固维修，将对澧
河桥做适当装饰：大桥东西两头分别建筑4
个装饰斜柱，并有横竖索相连。夜晚，五彩
斑斓的灯光将会把大桥装点的格外漂亮。

由于桥梁加固维修，从4月16日至9月
30 日人民路澧河桥将进行全面封闭，禁止
所有车辆、行人通行。

昨日下午，记者分别从市公交集团和市
交警支队了解到，人民路澧河桥的原有公交
线路，以及涉及的道路信号灯系统，目前正
在制定相应的调整方案。

人 民
路澧河桥
方案透视
图。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 一） 4月
12日下午，记者从漯河市2016年第一季度“两
城同创”工作讲评会上获悉，第一季度我市“两
城同创”工作有所滑坡，与国家卫生城市暗访通
过的最低分数线还有相当大差距。

据了解，3 月 28 日~29 日，市“两城同创”
办邀请省创卫专家来我市进行模拟暗访，主要考
核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市容环境卫生与环境保
护，农贸市场卫生、食品安全、重点场所卫生、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社区
与单位卫生、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卫生、群众满
意度和综合评价。

从总体考核情况看，创卫专家发现问题很
多，情况不容乐观。满分 1000 分，最高分 718
分，最低分575分，与国家卫生城市暗访通过的
最低分750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专家反馈的共性问题有15个方面：城市市容
秩序混乱。农贸市场标准低，管理不到位。早、夜
市管理失控，经营秩序混乱，不分时间、地段、品种
随意乱摆乱放，无人管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多
数卫生差。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和待建工地管理
不到位。部分无主管楼院、倒闭或半倒闭厂院基
础差，管理标准低，存在问题多。垃圾收集、转运、
处置体系不健全不完善，造成乱倒垃圾问题突
出。存在问题多次发现、推而不动、屡查不改，部
分问题达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地步等。


